[bookmark: _GoBack]交通事故和解書
立和解書人：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甲方）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（以下簡稱乙方）

民國110年5月7日12時12分許，甲方駕駛自小客車（車牌號碼：AB1234）與乙方駕駛自小客車（車牌號碼：CD5678）在台北市信義區市府路1234號發生交通事故，導致雙方車輛均受損，乙方並受有肢體外傷。今甲乙雙方就本件交通事故達成和解，和解條件如下：
1. 甲方賠償乙方新臺幣壹拾萬元，當場以現金一次付清，不另立據。
2. 甲方賠償範圍包含醫藥費、修車費、喪失工作損失及強制責任險等一切賠償範圍。
3. 乙方同意放棄民、刑訴訟權益，若有違反本和解條件，乙方願無條件賠償甲方二十倍賠償金。
上述和解條件，雙方同意遵守，特立和解書為憑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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